
华泰财险附加免赔额的适用限制条款A（CB版） 

 

兹经双方同意： 

  

1. 因每一索赔所致每一损失的免赔额应： 

 (a) 仅适用于损失的抗辩支出和/或调查抗辩费用部分；并且 

 (b) 不适用于： 

(i) 法院根据有关索赔的审判、驳回的申请或简易判决的申请作出禁止再诉的终局判决，或 

(ii) 完全且终局并且禁止再索赔的和解， 

确认该索赔牵涉的被保险人，除抗辩支出或调查抗辩费用外，对于损失并无责任的情况。任何被保险人

已支出的免赔额根据前述(i) 或 (ii)应不适用的，本公司应于补偿。 

2. 损失不包括根据预付抗辩支出的预付或调查抗辩费用的偿还及分配条款的规定列为非承保范围内的损失。 

 

本附加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而设，并不构成保险单条款和条件的一部分。 

 

其余条款维持不变。 

 

 


